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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３５２４《陈设艺术瓷器》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雕塑瓷；

———第２部分：器皿瓷；

———第３部分：文化用瓷。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３５２４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３５２４．２—１９９２《陈设艺术瓷器　器皿瓷》。与ＧＢ／Ｔ１３５２４．２—１９９２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铅、镉溶出量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６．２）；

———修改了产品规格误差（见５．３，１９９２年版的５．６）；

———修改了釉面的要求（见５．４．１，１９９２年版的５．２）；

———修改了裂纹的技术要求（见表３，１９９２年版的表３）；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７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７章）。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０５）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深圳市国瓷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福建

省德化县格瑞瓷业有限公司、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广东文化长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程睿、金盈、余志超、陈国典、许玉泉、李秀婉、蔡廷祥。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５２４．２—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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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艺术瓷器

第２部分：器皿瓷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３５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陈设器皿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和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

本部分适用于陈设器皿瓷产品，不适用于特种工艺陈设器皿瓷器、薄胎瓷器、铜红釉瓷器，工贸双方

协商认定的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３２９９　日用陶瓷器吸水率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０　日用陶瓷器变形检验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１　日用陶瓷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２　日用陶瓷器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规则

ＧＢ／Ｔ３３０３　日用陶瓷器缺陷术语

ＧＢ４８０６．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ＧＢ／Ｔ５０００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ＧＢ／Ｔ５００１　日用陶瓷分类

ＧＢ／Ｔ１０８１１　釉下（中）彩日用瓷器

ＧＢ／Ｔ１０８１２　玲珑日用瓷器

ＧＢ／Ｔ１３５２４．３　陈设艺术瓷器　第３部分：文化用瓷

ＧＢ３１６０４．２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镉迁移量的测定

ＧＢ３１６０４．３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３０３、ＧＢ／Ｔ５０００、ＧＢ／Ｔ１０８１１、ＧＢ／Ｔ１０８１２和ＧＢ／Ｔ１３５２４．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陈设器皿瓷器　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狑犪狉犲

用于陈设、艺术欣赏的瓷器器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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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特种工艺陈设器皿瓷器　狊狆犲犮犻犪犾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狑犪狉犲

在制造工艺和装饰手段上难度大、要求高或按客户要求定制，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ａ）　精雕细刻、堆花、盘龙、镂空、综合装饰等特种成形装饰的产品；

ｂ） 微小型和超特型产品。

３．３

颜色失泽　犾狅狊犲犵犾狅狊狊狅犳犮狅犾狅狉犲犱犵犾犪狕犲

颜色釉面不光亮。

３．４

皮子釉　犫狉狅狑狀犻狀犵犿犪狉犽

刨皮花

带有树节的刨皮烧后留在产品上的阴褐色釉面。

３．５

脱口　犮狅犾狅狉犲犱犵犾犪狕犲犾狅狊犲狅犳犿狅狌狋犺狆狅狉狋犻狅狀

产品口部因颜色流动出异色现象。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按产品形状分为瓶筒类、缸类、坛罐类、盆盒碗盘类及其他器物类。

４．２　按产品的规格分为小型、中型、大型、特型，其规格范围见表１。

表１ 单位为毫米

类 别
型式ａ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型

瓶筒类 ５０～＜１７０ １７０～＜３２０ ３２０～＜５２０ ≥５２０

缸类

（花钵、凉趸）
４０～＜１４０ １４０～＜２７０ ２７０～＜３８０ ≥３８０

坛罐类 ５０～＜１７０ １７０～＜２８０ ２８０～＜４４０ ≥４４０

盆盒碗盘类 ７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７０ ２７０～＜３５０ ≥３５０

其他器物类 ６０～＜１４０ １４０～＜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

　　
ａ 按产品外形最大尺寸定型。

４．３　按产品的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吸水率

吸水率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０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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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铅、镉溶出量

未标识“不适于直接盛装食物”的制品，铅、镉溶出量应符合ＧＢ４８０６．４的规定。

５．３　产品规格误差

产品规格误差见表２。

表２

类别
最大尺寸／ｍｍ

＜１５０ １５０～＜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

允许误差／％ ±２．０ ±１．５ ±１．２ ±１．０

５．４　外观质量

５．４．１　釉面光润（无光釉、无釉产品等除外），色泽纯正。

５．４．２　产品放置在平面上应基本稳定，配件与主体应相适宜。

５．４．３　成套产品的釉色、画面色泽应基本一致，规格尺寸应相称。

５．４．４　底款字迹与图案应基本清晰、端正。

５．４．５　产品不允许有磕碰、渗漏缺陷。

５．４．６　产品各等级的外观缺陷应符合表３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优等品每件产品不得超过２种缺陷；

ｂ） 一等品每件产品不得超过４种缺陷；

ｃ） 合格品每件产品不得超过６种缺陷。

表３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１ 变形
口径

ｍｍ

小型 　不超过１ 　不超过２．５ 　不超过４

中型 　不超过１．５ 　不超过３ 　不超过５

大型 　不超过２．５ 　不超过４ 　不超过６

特型 　不超过口径的１．５％ 　不超过口径的２％ 　不超过口径的３％

２ 斑点ａ
直径

ｍｍ

小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１，限２个
　不大于１，限２个 　不大于２．５，限２个

中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１．５，限３个
　不大于１．５，限３个 　不大于３，限４个

大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２，限４个
　不大于２，限４个 　不大于３．５，限６个

特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２．５，限５个
　不大于２．５，限５个 　不大于４，限８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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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３
裂

纹ｂ

阴

裂

长度

ｍｍ

小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２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５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１６

中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３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７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２４

大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４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９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３２

特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５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１３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４０

坯

釉

皆

裂

长度

ｍｍ

小型 　不允许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４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８

中型 　不允许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７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１４

大型 　不允许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１０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２０

特型 　不允许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１５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大于３０

４

坯泡、

疙瘩、

泥渣、

石膏脏

直径

ｍｍ

小型 　不大于１，限２个 　不大于２，限２个 　不大于３．５，限３个

中型 　不大于２，限２个 　不大于３，限２个 　不大于４，限４个

大型 　不大于３，限３个 　不大于４，限４个 　不大于５．５，限５个

特型 　不大于４，限３个 　不大于５，限５个 　不大于６，限６个

５
水泡边、

刺边ｃ

直径

与

长度

ｍｍ

小型 　不允许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８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２０

中型
　直径不大于０．５，长不

超过４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１２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３０

大型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４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１６

　直径不大于１．５，长不

超过４５

特型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６

　直径不大于１，长不超

过２０

　直径不大于１．５，长不

超过６０

６ 熔洞

直径

与

深度

ｍｍ

小型
　直径不大于１，深不超

过１，限１个

　直径不大于２，深不超

过１，限２个

　直径不大于３，深不超

过１，限４个

中型
　直径不大于１，深不超

过１，限２个

　直径不大于２．５，深不

超过１，限３个

　直径不大于４，深不超

过１，限６个

４

犌犅／犜１３５２４．２—２０１×



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６ 熔洞

直径

与

深度

ｍｍ

大型
　直径不大于１．５，深不

超过１．５，限３个

　直径不大于３．５，深不

超过２，限４个

　直径不大于５，深不超

过２，限８个

特型
　直径不大于２，深不超

过１．５，限４个

　直径不大于４，深不超

过２，限６个

　直径不大于６，深不超

过２，限１０个

７ 粘疤ｄ

长度

ｍｍ

与

深度

ｍｍ

各型 　粘足不明显

　长度不大于底足圆周

１／１０（大、特型深不超过

１；小、中型深不超过０．５）

　长度不大于底足加周

１／４（大、特型深不超过

２．５；小、中 型 深 不 超 过

１．５）。其他部位 粘 疤 限

１２ｍｍ２

８ 釉泡ｅ
直径

ｍｍ

小型 不大于０．５，限２个 不大于１，限５个 不大于２．５，限４个

中型 不大于１，限３个 不大于１．５，限６个 不大于３．５，限５个

大型 不大于１，限４个 不大于２，限５个 不大于４．５，限６个

特型 不大于１，限５个 不大于２，限６个 不大于５，限８个

９ 毛孔
直径

ｍｍ

小型 不大于１，限１０个 不大于１，限１５个 不太严重

中型 不大于１，限１５个 不大于１，限２５个 不太严重

大型 不大于１，限３０个 不大于１，限４０个 不太严重

特型 不大于１，限４０个 不大于１，限５０个 不太严重

１０ 落渣ｆ
直径

ｍｍ

小型 不大于０．５，限１个 不大于１，限２个 不大于２，限４个

中型 不大于１，限１个 不大于２，限２个 不大于３，限４个

大型 不大于１．５，限２个 不大于２．５，限３个 不大于４．５，限５个

特型 不大于２，限３个 不大于３．５，限４个 不大于５．５，限７个

１１
缺

釉ｇ

压

釉

长度

ｍｍ

小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４

　显见面不超过３，非显

见面不超过６

　显见面不超过１０，非显

见面不限

中型
　显见面不允许，非显见

面不超过６

　显见面不超过４，非显

见面不超过８

　显见面不超过１４，非显

见面不限

大型
　显见面不超过３，非显

见面不超过８

　显见面不超过５，非显

见面不超过１２

　显见面不超过１６，非显

见面不限

特型
　显见面不超过５，非显

见面不超过１０

　显见面不超过６，非显

见面不超过１５

　显见面不超过２０，非显

见面不限

底

足

缩

釉

长度

ｍｍ
各型

　大、特型不超过３０，小、

中型不超过２０

　大、特型不超过４０，小、

中型不超过３０

　大、特型不超过６０，小、

中型不超过４０，非显见面

不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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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１１
缺

釉ｇ

其

他

缺

釉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允许 　不大于５，限１处 　不大于１０，限１处

中型 　不允许 　不大于７，限１处 　不大于２０，限１处

大型 　不允许 　不大于８，限２处 　不大于３０，限３处

特型 　不允许 　不大于９，限２处 　不大于４０，限３处

１２ 缺泥ｈ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大于４ 　不大于６ 　不大于４０

中型 　不大于６ 　不大于８ 　不大于６０

大型 　不大于８ 　不大于１０ 　不大于８０

特型 　不大于１０ 　不大于１２ 　不大于１００

１３
底沿

粘渣ｉ

长度

ｍｍ
各型

　外沿不超过１／１０，内沿

不超过１／８

　外沿不超过１／８，内沿

不超过１／６
　磨钝

１４ 烟熏 — 各型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太明显

１５ 阴黄 — 各型 　不允许 　不明显 　不严重

１６ 炸釉ｊ
长度

ｍｍ
各型 　不允许 　不允许

　大、特型不超过４０，小、

中型不允许

１７ 皮子釉 — 各型 　不允许 　不允许 　不明显

１８
橘釉、

釉薄
— 各型 　不允许 　不太明显 　不太严重

１９

泥釉缕、

接头迹、

合缝迹、

色足

—

各型

各型

各型

各型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

　不严重

　不严重

　不严重

　不严重

　不太严重

　不太严重

　不太严重

　不太严重

２０

耳把歪、

釉面

擦伤

— 各型 　不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严重

２１ 火刺 — 　各型 　不允许 　不允许 　不严重

２２

釉上

花面

惊纹

— 　各型 　不明显软惊 　不太明显软惊 　不太严重软惊

２３
彩色

不正
— 各型 　不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严重

２４
画面缺

陷ｋ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大于１０，限４处 　不大于１４，限４处 　不大于５０，限８处

中型 　不大于１５，限４处 　不大于２０，限４处 　不大于６０，限８处

大型 　不大于２０，限４处 　不大于２５，限４处 　不大于８０，限８处

特型 　不大于２５，限４处 　不大于３０，限４处 　不大于１００，限８处

６

犌犅／犜１３５２４．２—２０１×



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２５
釉上画

线缺陷ｌ

长度

ｍｍ

小型 　不超过２，限３处 　不超过４，限５处 　不超过８，限１０处

中型 　不超过３，限４处 　不超过５，限６处 　不超过１２，限１０处

大型 　不超过４，限５处 　不超过６，限７处 　不超过１６，限１０处

特型 　不超过５，限６处 　不超过７，限８处 　不超过２０，限１０处

２６
釉上色

脏、滴色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色脏１５，限２处滴色４，

限２处

　色脏３０，限２处滴色５，

限２处

　色脏６０，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６处

中型
　色脏２５，限２处滴色５，

限２处

　色脏４０，限２处滴色５，

限３处

　色脏８０，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６处

大型
　色脏４０，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２处

　色脏６０，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２处

　色脏１２０，限４处滴色

２０，限４处

特型
　色脏５５，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２处

　色脏８０，限３处滴色

１０，限２处

　色脏１６０，限４处滴色

２０，限４处

２７
烤花

粘釉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大于４ 　不大于６ 　不大于１２

中型 　不大于４ 　不大于６ 　不大于１２

大型 　不大于８ 　不大于１０ 　不大于２０

特型 　不大于８ 　不大于１０ 　不大于２０

２８
釉下

色脏ｍ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大于２０，限２处 　不大于４０，限３处 　不大于８０，限４处

中型 　不大于３０，限２处 　不大于６０，限３处 　不大于１２０，限４处

大型 　不大于５０，限３处 　不大于８０，限４处 　不大于１６０，限５处

特型 　不大于６０，限３处 　不大于１００，限４处 　不大于２００，限５处

２９
釉下

缩料

面积

ｍｍ２

小型 　不大于１，限３处 　不大于２，限２处 　不大于６，限４处

中型 　不大于１，限３处 　不大于２，限２处 　不大于６，限４处

大型 　不大于２，限２处 　不大于３，限２处 　不大于１２，限４处

特型 　不大于２，限２处 　不大于３，限２处 　不大于１２，限４处

３０
釉下画

线缺陷ｎ

长度

ｍｍ

小型
　不超过３，限２处或不

超过５，限１处

　不超过５，限３处或不

超过１０，限１处

　不超过１２，限４处或不

超过２０，限１处

中型
　不超过４，限２处或不

超过７，限１处

　不超过６，限４处或不

超过１２，限１处

　不超过１４，限５处或不

超过２４，限１处

大型
　不超过５，限３处或不

超过９，限１处

　不超过７，限５处或不

超过１４，限１处

　不超过１６，限６处或不

超过２８，限１处

特型
　不超过６，限３处或不

超过１１，限１处

　不超过８，限６处或不

超过１６，限１处

　不超过２０，限７处或不

超过３０，限１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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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３１
釉下散

料点

直径

ｍｍ

小型 　不大于１，限２处 　不大于２，限４处 　不大于２．５，限１５处

中型 　不大于１，限２处 　不大于２，限４处 　不大于２．５，限１５处

大型 　不大于２，限３处 　不大于３，限６处 　不大于４．５，限２０处

特型 　不大于２，限３处 　不大于３，限６处 　不大于４．５，限２０处

３２

釉下毛

料、积

料、料色

不一致

— 各型 　不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严重

３３
颜色釉

脱口

宽度

ｍｍ

小型 　不超过７ 　不超过１０ 　不超过１３

中型 　不超过９ 　不超过１２ 　不超过１５

大型 　不超过１２ 　不超过１６ 　不超过２０

特型 　不超过１５ 　不超过２０ 　不超过２５

３４
颜色

失泽
— 各型 　不明显 　不太明显 　不太严重

３５
玲珑眼

惊釉
— 各型 　不允许 　不允许 　不超过眼总数３０％

３６
玲珑眼

凹凸

高度

或

深度

ｍｍ

小型 　不超过０．５ 　不超过１ 　不穿不限

中型 　不超过０．５ 　不超过１ 　不穿不限

大型 　不超过１ 　不超过１．５ 　不穿不限

特型 　不超过１ 　不超过１．５ 　不穿不限

３７
玲珑眼

气泡

直径

ｍｍ
各型

　不大于１．５，不超过眼

总数１０％

　不大于１．５，不超过眼

总数２０％

　不大于２，不超过眼总

数５０％

３８
玲珑线

眼重合
— 各型 　不允许 　靠箍不露眼 　不太严重

３９
玲珑眼

影线
— 各型 　不超过眼总数２５％ 　不超过眼总数３５％ 　不超过眼总数５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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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缺陷

名称

量和

单位

产品

规格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４０
玲珑眼

裂纹

长度

ｍｍ
各型 　不允许

　显见面坯釉皆裂不允

许，非显见面坯釉皆裂不

超过眼总数的１０％，阴裂

长２，不超过眼总数１０％

或大、特型长４，不超过眼

总数１０％

　不穿的不超过眼总数

的２０％

　　注１：除已明确规定者外，表３规定的缺陷允许范围均指显见面，非显见面的缺陷均可按显见面规定尺寸增加

５０％，毛孔尺寸按规定不变，数量以两个折算一个。瓶类颈以下（冬瓜瓶肩以下）非显见面、花钵内无釉处

和凉趸非显见面的落渣、泥渣、裂纹按规定幅度扩大二倍，其他缺陷不限。大、特型缸的疙瘩、斑点、裂纹、

熔洞、毛孔、落渣、缺釉、缺泥缺陷幅度与数量按规定分别扩大和增加２０％；

注２：凡遇直径小于规定幅度５０％的缺陷，而其数量较规定略多时，可以两个折算一个，但所增加的绝对个数不

得超过原等级规定总数的５０％，如果原规定总数为单数时，可将总数加一变成双数再折半计算；

注３：凡未规定处数和个数者，均可按尺寸相加计算；

注４：凡表３未包括的缺陷，可根据其形状按相似缺陷处理；

注５：凡遇下列情况，可不作缺陷计算：

１）　小、中型产品上直径小于０．３ｍｍ；大、特型产品小于０．５ｍｍ；

２）　长度或高度小于０．５ｍｍ；

３）　面积小于１ｍｍ２；

４）　底脚外沿小于１ｍｍ宽，内沿小于１．５ｍｍ宽的缩釉；

５）　颜色清淡的微小缺陷；

６）　产品的隐藏面缺陷；

７）　釉面以点状分布为装饰风格的。

　　
ａ 盘类显见面按规定数量减５０％。

ｂ 优等品、一等品口部阴裂不允许；阴裂和坯釉皆裂连在一起时应分开计算，但总长度不得超过阴裂规定幅度。

ｃ 缸、盆、盒、盘、碗按规定长度增长５０％，瓶、坛、罐按规定长度减５０％。

ｄ 粘疤（底足）均磨钝；优等品、一等品其他部位粘疤不允许。

ｅ 开口釉泡优等品不允许，一等品、合格品显见面不允许。

ｆ 落渣应铲除尖端。

ｇ 耳、把、压釉按非显见面减少５０％；底足缩釉宽度按底足无釉宽度的５０％处理；耳、把、蚩优等品大、特型８；小、

中型５。一等品大、特型１０；小、中型７。合格品按一等品规定幅度增加５０％。

ｈ 缺泥：口部优等品、一等品不允许，合格品按幅度减５０％。

ｉ 粘渣应磨钝。

ｊ 纹片釉不作此限。

ｋ 画面小于产品面积８０％的处数减半；人物、鸟、兽头部四肢残缺不允许，正面花头和人物、鸟、兽其他部位幅度

减半。

ｌ 优等品每条箍上断线口不得超过２处，但小于规定幅度５０％的两处可折算一处。

ｍ 料色特别深影响艺术效果的，按规定幅度减少５０％，数量减少１处。

ｎ 优等品每条箍上断线口不得超过２处，但小于规定幅度５０％的两处折算一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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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吸水率测定

按ＧＢ／Ｔ３２９９执行。

６．２　铅、镉溶出量测定

铅溶出量测定按ＧＢ３１６０４．３４执行，镉溶出量测定按ＧＢ３１６０４．２４执行。

６．３　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缺陷尺寸测定

按ＧＢ／Ｔ３３０１执行。

６．４　变形检验

按ＧＢ／Ｔ３３００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采用每百单位不合格品数（计件法）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产品应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７．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为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６规定的内容。

７．２．３　出厂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的各项规定执行。各检验项目的不合格分类、接收质量限、检

验水平及抽样方案见表４。正常检验一次抽样及判定按表５进行。

表４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接收质量限

ＡＱＬ

检验水平

ＩＬ
抽样方案

５．４．５

５．４．１

５．４．２

５．４．３

５．４．４

５．４．６

Ｂ

２．５

４．０

一般检验水平Ｉ

一次抽样（从正常

检验一次抽样开始，

按转移规则进行）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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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批量范围

一般检验水平Ｉ

ＡＱＬ为２．５ ＡＱＬ为４．０

样本量 Ａｃ Ｒｅ 样本量 Ａｃ Ｒｅ

２～９０ ５ ０ １ ３ ０ １

９１～１５０ ５ ０ １ １３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２０ １ ２ １３ １ 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１ ２ ２０ ２ ３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２ ３ ３２ ３ ４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３ ４ ５０ ５ ６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５ ６ ８０ ７ ８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７ ８ １２５ １０ １１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１ ２００ １４ １５

１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４ １５ ３１５ ２１ ２２

≥５００００１ ５００ ２１ ２２ ３１５ ２１ ２２

７．２．４　产品批的形成：受检产品可按同一级别的单件、套具、花面装饰方法分别形成批，必要时还可

细分。

７．２．５　样本的抽取按以下要求进行：

ａ）　单件产品按表５的规定随机抽取样本量。

ｂ） 成箱（包括成套或成捆，下同）配套产品先按产品数量对照表５的要求查出相应的样本量，用样

本量除以每箱内的产品数，其商若是整数则以此数值为抽取的箱数；其商若含小数，则去除小

数，在整数位加１为抽取的箱数。从产品中随机抽取确定箱数的成箱配套产品，然后从抽取的

箱中随机抽取该批产品的样本量（每箱中抽出的样本数应大致相等）。

ｃ） 当产品批小于或等于样本量时，则全部抽取。

７．２．６　检验结果如有不合格项，则该批产品由交货方返工后，可再次提交检验，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全部内容，型式检验至少每１２个月进行１次，遇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亦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ａ）　产品原料改变时；

ｂ） 生产工艺方法变更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停产６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ｄ） 生产工艺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时；

ｅ） 有合同要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本周期制造的并经过批检查合格的某个批或若干个批中抽取。抽取样本

的方法要保证所得到的样本能代表本周期的实际技术水平。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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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３　型式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的规定执行，各检验项目的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别水

平及抽样方案见表６。有合同要求时，可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表６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不合格质量水平

ＲＱＬ

判别水平

ＤＬ
抽样方案 样本量 Ａｃ Ｒｅ

５．４．５

５．４．１

５．４．２

５．４．３

５．４．４

５．４．６

５．３

Ｂ

５．０

１５
Ⅱ 一次 ３２

０

３

１

４

５．１ Ｃ ４０ Ｉ 二次
狀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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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　检验的各个项目中，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周期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８．１　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按ＧＢ／Ｔ３３０２规定执行。

８．２　成套产品包装时要求配套无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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